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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梅县区产业集聚地产业项目准入管理办
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（2023 年 4 月）

一、制订背景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、市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求，坚持“制

造业当家”，进一步加强梅县区产业集聚地（以下简称“集

聚地”）管理，结合梅县区实际，制定《梅县区产业集聚地

产业项目准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

规范项目准入程序，提高入园项目质量，实现土地资源效益

最大化，推动集聚地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依据《广东省工业用地“标准地”供应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、

梅州市《关于自然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保障产业用地的若

干政策措施》《梅州市低效工业用地整治专项行动方案》等

政策文件，完成了《办法》（初稿），明确了集聚地产业项

目准入的管理目标、管理范围、入园标准及条件、管理模式、

工作要求、参照执行范围和施行时间等内容。

《办法》（初稿）形成后，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以区政

府办公室名义征求了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区自然资源分局、区

科工商务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发改局、

区财政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司法局、区工商联、区消防大队、

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卫健局、城东镇、白渡镇、畲江镇等区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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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部门意见以及园区法律顾问单位意见，并根据征集的意见

建议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了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由七个部分组成，一是管理目

标，二是管理范围，三是入园标准及条件，四是产业准入管

理模式，五是工作要求，六是参照执行范围，七是施行时间。

（一）管理目标。提出坚持政府引导、市场化运作，按

照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监管方式，进一步明确区相关职能部门

在集聚地项目准入各环节中的工作职责，把好审批关和日常

监管关，构建“源头防范、信息互通、部门联动、措施有力”

的项目入园管理机制，确保产业发展规范有序，助推我区经

济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管理范围。明确《办法》适用于梅县区产业集聚

地总体规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，拟通过新购地、租赁

厂房、项目合作、投资人变更、不动产权转让和“腾笼换鸟”

盘活闲置用地等方式入园的项目。

（三）入园标准及条件。明确了拟入园企业项目应满足

的产业规定、协议签订、商事登记、环保相符性审查、安全

生产标准、招商引资相关管理要求等八方面要素，并提出对

个别要素不符合以上要求的，但具有高成长潜力、对地方经

济社会贡献大、对完善产业链条具有重要意义的优质项目，

由梅县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专题研究审核后也可纳

入准入范畴。

（四）产业准入管理模式。该部分从加强部门联动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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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规范入驻企业监督管理两个方面，对产业项目准入管

理作了明确规定。其中，加强部门联动审批管理方面，进一

步明确了加强审批前信息互通、加强协议条款约束、加强企

业履约管理等内容；规范入驻企业监督管理方面，进一步明

确了规范落户企业转产申请、规范企业转产管理、规范企业

土地管理、规范企业投资人变更等内容。

（五）工作要求。明确了区相关职能部门要提高站位、

加强互通，在项目洽谈、投资协议签订、项目环评、商事登

记、项目备案等环节应加强沟通和信息推送，把好前置审批

关卡，避免不符合准入条件的产业项目落户到集聚地。要加

强巡查，结合各自职责对集聚地范围内企业实行动态管理。

要科学判断，对不符合准入条件的项目要根据政策依据作出

合理解释。在推动符合准入条件的项目落地过程中要给予优

质服务，发挥好重大项目并联审批专班作用，推动“并联审

批+容缺受理”和“拿地即开工”等多部门联动机制，进一步

提升集聚地营商环境。各部门应坚决扛实法定职责，梅县区

人民政府将加强对集聚地产业项目准入工作的督查，对在工

作过程中失职的单位和个人追究相关责任。对前期不符合准

入条件的园区产业项目开展分类处置，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（六）参照执行范围。提出了落户集聚地范围外乡镇的

工业项目可参照此方案执行。

（七）施行时间。提出了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

效期三年。


